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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《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

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24〕10 号，以下简称《若干意见》）部署

要求，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期货和衍生品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期货和

衍生品法》）规定，促进衍生品市场规范健康发展，中国证监会在总

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，起草形成了《衍生品交易监督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征求意见稿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

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期货和衍生品市场健康发展。《期货

和衍生品法》将衍生品交易纳入了法律调整范围，确立了单一协议、

终止净额结算、交易报告库等衍生品交易基础制度。《若干意见》

明确提出稳慎有序发展期货和衍生品市场，要求完善对衍生品等重

点业务的监管制度。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证监会等部门〈关于

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期货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国

办发〔2024〕47 号）强调，完善资本市场领域衍生品监管规则，统

一对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开展衍生品交易的监管尺度和强度。制定本

办法是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，是推进《期货和

衍生品法》相关规定落地实施的要求。

二、起草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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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征求意见稿》对衍生品交易和结算、衍生品交易者、衍生品

经营机构、衍生品市场基础设施、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进行了规

定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一是明确调整范围，中国证监会依法监管

的衍生品交易场所和衍生品经营机构组织开展的衍生品交易及相关

活动适用本办法，银行间衍生品市场及银行业、保险业金融机构组

织的柜台衍生品市场不适用本办法。二是明确衍生品市场管理风险、

配置资源、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定位，鼓励利用衍生品市场从事套

期保值等风险管理活动，支持开发满足中长期资金风险管理需求的

衍生品，依法限制过度投机行为。三是明确参与衍生品交易及相关

活动的各方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。四是明确衍生品合约的开发条件

及程序。五是明确衍生品合约的基本交易规则。六是明确履约保障

制度。七是明确交易者适当性标准。八是加强衍生品监测监控与跨

市场监管。九是明确衍生品交易禁止性与限制性要求。十是加强衍

生品经营机构监管。十一是加强衍生品市场基础设施监管。十二是

明确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。


